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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丽豪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丽豪签订的编号

为COAMC浙-2018-A-34-001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借款人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丽豪。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

周丽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丽豪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 ：0571-87163432
周丽豪 联系方式 ：88025533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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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浙江思奥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11135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11134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0909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11131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11132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07243号

2013年7216字115189776-1311133号

2013瑞贷字思-1号

71310921029

币种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53,371.83

110,000.00

64,500.00

12,300.00

124,696.00

300,000.00

64,500.00

850,000.00

1,065,506.51

利息余额

1,329.95

2,717.78

1,293.20

3,218.29

3,265.15

6,494.85

1,711.06

46,800.02

88,459.02

担保人

瑞安市宏富鞋业
有限公司、胡新
国、金肖飞、胡新
浩、翁迎春、叶方
新

标的债权清单（截止2014年8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浙江朗圣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
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9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18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朗圣实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省金华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年6月
21日)

107,761,952.22

利息(截止至2015年6
月21日)

4,416,322.76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资产情况

停止经营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18日

(2017)浙0304民初6733号
莆田市柚子贸易有限公司、苏和、卓群玉：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安乃妮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莆田市柚子贸
易有限公司、苏和、卓群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4民初
67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莆田市柚子贸
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
安乃妮鞋业有限公司货款48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7年9月27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安乃妮鞋业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8560元，公告费750元，由被告莆田市柚子贸易有限
公司负担（公告费已由原告垫付）。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413号

何钢、斯阿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华侨鞋业
有限公司与被告何钢、斯阿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4民初741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何钢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瓯海华侨鞋业有限公司货款
14614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 146140 元为基数，从
2017年11月13日起按年利率6.52%计算至履行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瓯海华侨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3223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何钢负担（公告费650
元由原告垫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2146号

黄伦权：本院受理原告潘修豹诉被告黄伦权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
整（1500000元及借款利息（口头约定月息3%），利息借
款之日起至履行完毕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7月23日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

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诉的，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530号

顾永明、吴天明：本院受理原告吴建青与被告顾永
明、吴天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0421民初553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396号

王国勤:原告朱红兵与被告王国勤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481民初8396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王国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朱红兵借款9000元并支付利息
1709.69元。二、驳回原告朱红兵的其余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367号

叶传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支行与被告叶传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8月10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789号

嘉 兴 荣 天 房 地 产 营 销 策 划 有 限 公 司
（913304835957867X0） 、 孙 海 军
（330183199108193718） 、 章 建 祥
（330183198308062515）：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诉被告嘉兴荣天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孙海军、章建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民初87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78号

王小华：本院受理原告郦颖月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8278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153号
翟建中：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凤凰街道鑫轩饭店诉

被告翟建中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2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183号

龚秀文：本院受理原告许国忠与被告龚秀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
月24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破2号之一

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裁定受理浙江森嘉林地板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已于2018年2月9日发布公
告，要求债权人于2018年4月13日前申报债权。

为进一步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根据本案实际情
况，现决定延长债权申报期限至2018年5月4日。浙江
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5月4日前
向浙江森嘉林地板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州市
南浔区南浔镇迎春村村民委员会二楼管理人办公室，联
系 电 话 ：0572-3050251/15067207430，邮 政 编 码 ：
313009）申报债权。

本院定于2018年5月16日14时在湖州市南浔区人
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97号

沈彦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本案定于2018年8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27号

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屹立电梯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1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97号

沈彦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本案定于2018年8月3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326号

沈强：本院受理原告孙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8月7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319号

尹贝翔：本院受理原告龙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8月7日下午14时
00分在本院1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54号

闵平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本案定于2018年8月2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948号

陆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南浔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
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
定于2018年8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12号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37号

浙江松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屹
立电梯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本案定于2018年7月24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
12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万众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金华银行收购的浙江万众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0日止，实际利息以裁判文书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4月18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1091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万众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新莉莱饰品有限公
司

义乌市佰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惠贞箱包配件有限
公司

义乌市卫展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乘霸服饰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义乌市

债权本金

1400.00

700.00

1120.00

1770.00

1200.00

300.00

880.00

7370.00

利息

206.03

235.29

306.07

157.45

0.00

0.00

36.96

941.82

担保情况

虞敷洪、毛小青、王文耘、虞桂芳、、吴钟鸣、虞春珠、义乌市新彩虹工艺地毯有限公司、义乌市赛特绒线有限公司、义乌市鼎联纺织有限公司

楼红星、陈美香、俞斌康、吴小芳、楼芳、楼森林、楼佳能、万赵林、陈美玲、义乌第克思针织内衣有限公司、义乌市红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浙
江威德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盟凡纺织有限公司

王文刚、洪润玲、施招鑫、梁春芽、王雄英、叶芹益、浙江义乌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义乌市同天饰品有限公司、浙江快活林食品有限公司、浙江
新利来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义乌市兴美饰品有限公司

金华市富森进出口有限公司、金华市娇姿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龙娇子服饰有限公司、金华市龙娇子服饰有限公司、叶盛军、童小云、王振东、童小娟、林育旺、毛雪花

义乌市惠利五金有限公司、义乌市利卓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义乌市卓潮进出口有限公司、义乌市成强电子有限公司、成兴财、徐小琴、盛春
玲、金厚茂、马惠贞、郑利青

义乌市康乐包纱有限公司、金华市瑜盛针织有限公司、吴苏平、陈爱中、朱美云、金祚富、张康生、陈亮、金瑜、叶秋芳、叶兴溪

义乌市农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国钢、陈巧珍

资产状况

虞敷洪、毛小青所有的位于义乌市欧景花园A区8幢501室的个人房产

楼仁敢、任海珠、楼剑飞、楼剑雄所有的位于义乌市福田二区85幢5
号的个人房产

王文刚、洪润玲名下位于兰溪市兰江街道丹溪国际花园B区20幢b
室、A区9幢b室的住宅房地产

盛柯、斯琦所有的位于金华市双龙南街望湖山庄12幢的个人房产

马惠贞、郑利青所有的位于义乌市商博路22号、义乌市丹溪北路18
号1706室、金华市金茂大厦1幢A12室、义乌市稠州北路1399号
8707室、桐乡市振东新区世纪大道235号桐乡世贸中心1幢
30705-30706室的个人房产

张康生、陈碧艳所有的位于义乌市北苑现代花园1幢8单元1502室的个人房产

陈国钢、陈巧珍所有的位于义乌市大陈镇天宫工业区奥将路10号的个人房产

备注


